
宛建市 〔⒛⒛)5号

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优化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差异化管理的

实施意见 (试行 )

各县 (区 )住建局,市 住建局官庄工区、鸭河工区办事处 :

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行为,防 范和化解工程风险,切

实减轻建筑企业负担,持续深化
“
放管服

”
改革优化营商环

境,更大激发市场活力,根据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

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(国 办发 【⒛ 16】 1号 )、 《河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

施意见》(豫政办 (⒛ 16)121号 )等文件要求,结合我市实

际,对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交纳



情况实施差异化管理,提出以下意见 :

一、保证金缴纳标准

凡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注册地在 (宛 )本辖区的,按照

单项工程总造价的 1%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或办理担保保

函 (推行 )。 根据历年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统计看 ,

在宛施工的外地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比较突出,协

调解决难度较大,故外地进宛企业承揽业务仍按照单项工程

总造价的 zO/o足 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或办理担保保函 (推

行);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可选择担保保函、银行保函、保

险保函等第三方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替代缴存农民工工资

保障金。

二、实施差异化减免措施

(一 )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近两年内没有拖欠农民工工

资的,经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认定,可 申

请减半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。

(二 )施 工企业承诺严格落实
“
劳务用工实名制和农民

工工资支付在线监管系统
”

的,可减半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

金。

(三 )建筑施工企业被评为我市建筑企业
“
AAA” 信用

等级或近三年内没有拖欠农 民工工资不良行为且严格落实

劳务用工实名制监管系统的,可根据企业申请,经辖区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,可选择一次性缴纳一定数额应急风险金

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缴存方式,不再按单项工程存储农民工



工资保障金。其中:

1、 特级、一级建筑业企业一次性存储应急风险金 300

万元或等额保函;

2、 二级、三级建筑业企业一次性存储应急风险金 500

万元或等额保函。

三、实施差异化惩戒措施

(一 )近两年内发生拖欠农民工资投诉的企业,可适当

提高农民工工资缴纳比例,投诉 1-5起 的提高 ⒛%,投诉 5

起以上的加倍交纳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未及时协调解决的

不予办理新开工项目建设手续,并记入南阳市建筑市场诚信

建设
“
黑榜

”
名单。

(二 )施工企业违反承诺,所承揽工程未落实
“
劳务用

工实名制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在线监管系统
”

的,按照应缴标

准补缴农民工工资保障金,并记入南阳市建筑市场诚信建设

“
黑榜

”
名单。

(三 )施工企业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或建设单位

因拖欠工程款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,经工程建设主管部门

或劳动监察部门认定,可使用施工企业或建设单位缴存的农

民工工资保障金,用 于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;农 民工工

资保障金使用后,相 关企业应在一个月内按标准足额补缴 ;

未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或保障金使用后逾期未补

缴的,纳入南阳市建筑市场诚信建设
“
黑榜

”
名单,并加倍

予以追缴,追缴部分不得采用保函方式替代。



(四 )甲 、乙双方未按要求及时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
或办理担保保函的,建设主管部门可责令其停工整改,逾期

未办理的,可根据 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行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一站式办理的通知》(宛建[2018]215号 )文要

求,可对申请人未履行承诺的,撤销施工许可决定并追究申

请人的相应责任。

各县 (区 )建设行政主管部门,可参照本实施意见,结

合工作实际,制订详细的实施细则,持续做好农民工工资保

证金收缴差异化管理工作。




